第三届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章程

1、 总则

促进世界芭蕾舞艺术教育的交流与发展是举办此项邀请赛的宗旨。

本邀请赛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由第三届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组织委员会主持全部邀请赛活动，组织委员会下设评委会和若干工作小组。

评委会由第三届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组织委员会聘请国际著名芭蕾舞专家组成，负责邀请赛评选工作，评委会对选手的比赛结果具有最终决定权。
比赛期间将有三场不同国家舞蹈院校的交流展演。
2、 参赛资格及分组

1、申请参加比赛的选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在读的舞蹈院校学生及进入专业芭蕾舞团不超过两年时间的青年演员（演员以原毕业学校毕业证书或指导教师推荐为准）。
2、邀请赛分为甲、乙、丙三个组进行。

甲组： 1988年10月1日至1991年9月30日期间出生者。
乙组： 1991年10月1日至1994年9月30日期间出生者。
丙组： 1994年10月1日至1997年9月30日期间出生者。
丙组年龄段的学生允许报名参加乙组的比赛，乙组年龄段的学生允许报名参加甲组的比赛。

3、 比赛安排

甲组：参赛选手可以表演双人舞，也可以表演变奏。表演双人舞的参赛者，男、女将分别评分。

第一轮：双人舞选手表演一段选自古典舞剧的大双人舞。

        独舞选手表演两段选自古典舞剧中的变奏。

第二轮：现代剧目一个。双人舞不超过7分钟，独舞不超过4分钟，该剧目的创作时间应是2008年10月以后。

第三轮：双人舞选手表演一段选自古典舞剧的大双人舞。

        独舞选手表演两段选自古典舞剧中的变奏。

第三轮剧目均不得重复第一轮的剧目。

乙  组：参赛选手可以表演双人舞，也可以表演变奏。表演双人舞的参赛者，男、女将分别评分。

第一轮：双人舞选手表演一段选自古典舞剧的大双人舞。

        独舞选手表演两段选自古典舞剧中的变奏。

第二轮：现代剧目一个。双人舞不超过7分钟，独舞不超过4分钟，该剧目的创作时间应是2008年10月以后。

第三轮：双人舞选手表演一段选自古典舞剧的大双人舞。

        独舞选手表演两段选自古典舞剧中的变奏。

第三轮剧目均不得重复第一轮的剧目。

丙  组： 
第一轮：课堂：由教师上一堂古典芭蕾课和一堂现代舞课。
第二轮：a、选自古典芭蕾舞剧中的变奏一个。
        b、现代舞节目一个，不超过3分钟，该剧目的创作时间应是2008年10月以后（仅限于独舞）。
第三轮：选自古典舞芭蕾舞剧中的变奏一个，不得重复第二轮剧目。

4、 参赛的古典剧目：每位参赛者须在下列古典芭蕾剧目中选取参赛剧目：
（见附件）

5、 设奖
邀请赛奖项总额度62600美元。
1、 设“北京舞蹈学院大奖”1名， 奖金8000美元。
2、 甲组：    一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5000美元

                 二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3500美元

                 三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2000美元

乙组：    一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4000美元

                 二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3000美元

                 三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1500美元
丙组：    一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2500美元

                 二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1500美元

                 三等奖     男、女各一名        奖金各1000美元
3、 设评委会特别奖1—2名，奖金总额800美元。
4、 设“华夏奖”一名，为中国选手提供相当于2000美元的奖学金，作为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一年的费用。

5、 设现代舞作品创作、表演奖各1-3名，奖金每名500美元。

凡进入决赛但未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参赛者将获得邀请赛组委会颁发的相应证书。

经评委会审议决定，各奖项可以空缺，也可以并列（分享该项奖金）。

奖金是税前金额（获奖者须按中国有关税法交纳个人所得税）。
6、 报名

1、报名时间：2010年1月1日至7月1日。截止日期以邮戳为准。
2、通过组委会录像选拔的正式参赛选手将于2010年8月1日之前收到组委会发出的参赛资格确认函。

3、报名表已随本规则附上，填妥后还需附寄下列材料：
1）、身份证明：身份证、护照、户籍证明等证件之一种复印件；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手和指导教师需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台湾地区的选手和指导教师需提供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2）、近照（证件照）两张、表演剧照一张；
3）、本人古典变奏DVD或VHS录像带（不可少于3分钟）；
4）、学校教师推荐信一份；
5）、学习芭蕾舞经历表。

报名表寄往下列地址：

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寺路1号（邮编：100081）
北京舞蹈学院  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组委会
报名资料可在网上获得，网址：www.bda.edu.cn
7、 邀请赛日程：

2010年10月1日（星期五）报到、第一场展演

2010年10月2日（星期六）抽签、开幕演出

2010年10月3日（星期日）丙组第一轮比赛、乙组第一轮比赛

2010年10月4日（星期一）甲组第一轮比赛

2010年10月5日（星期二）乙组第二轮比赛、甲组第二轮比赛

2010年10月6日（星期三）丙组第二轮比赛、第二场展演

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丙组第三轮比赛、第三场展演

2010年10月8日（星期五）甲组、乙组第三轮比赛

2010年10月9日（星期六）颁奖晚会
8、 伴奏音乐

  参赛选手比赛所需音乐自备，可以是CD或MD，并应于CD 或MD上注明姓名、国籍和剧目名称，于抽签后交给组织委员会。每张CD 或 MD 上只能有一首音乐。参赛者请确保该音乐在本次邀请赛使用时并无侵犯版权及他人权益。参赛选手应有备份音乐。
9、 服装以及舞台

参赛者所需练习服装和表演服装全部自备。

比赛舞台为标准专业舞台，备有地胶。比赛时的舞台灯光为适于电视录像的灯光。
参赛选手可以在演出时使用道具，但必须使用自己能搬动的道具，且不得妨碍下一位参赛者的表演。禁止使用液体和易燃物体。

10、 保险

所有参赛者须自行购买保险，以应对参赛期间可能遇到的意外和损失事故。

十一、颁奖晚会

所有参赛选手均有义务参加组委会安排的颁奖晚会的演出，该项演出并无报酬。

十二、邀请赛组委会的权利
1、 邀请赛组委会在比赛期间有权安排参赛者参加拍照、采访、转播、录像、录音等活动，且不付报酬。
2、 邀请赛所录制的音像制品所有权均属邀请赛组委会所有，其它单位、个人均不得录制。选手意识到并同意这些音像制品可能被用于商业和推广之用途。
对上述未有提及之任何规则或条文，邀请赛组织委员会有最终解释权。

联系方式：
电话：8610－68935678  68935822
传真：8610－68411619
E-mail：bibi@bda.edu.cn
